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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建单位：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 


填报日期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


河海大学学术委员会秘书处


填 报 说 明

一、填报对象
填报单位为学术委员会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学术分委员会）的组建单位。
二、主要填报事项说明
1.审议或审定的事项是指根据法律规定、学术委员会授权及学术分委员会章程审议审定的学术事项。
[bookmark: _Hlk88569808]2.对学术水平做出评价的事项是指对学院（学部、系）实施的涉及对学术水平做出评价的事项。
3.提出咨询意见的事项是指学院（学部、系）提交的征求咨询意见的事项。
4.其他学术事项是指学院（学部、系）提交审议的或需要评价学术水平的或需要听取意见的事项。
5.受理学术不端行为举报的事项是指按照有关规定及学院（学部、系）委托，受理有关学术不端行为举报并进行调查处理的事项。
6.学术分委员会依据《河海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（修订）》（河海校政〔2020〕169号）第十七条、十八条和十九条等有关规定明确1-3方面事项的具体范围。
三、填报格式
1.表内的年、月、日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表示。
2.表中本年度没有的数据一律填“0”，文字部分没有的部分填“无”。
四、联系方式
电子邮箱：fgcxswyh@hhu.edu.cn
联系电话：83786847
办公地点：闻天馆705室

一、基本情况
	学术委员会分委员会名称
	

	组建单位负责人（签名）
	

	填报联系人
	姓    名
	

	
	办公电话
	

	
	手机号码
	

	
	电子邮箱
	


二、年度工作开展情况
（一）总体情况
	序号
	事项类型
	项目数（项）

	[bookmark: _GoBack]一
	审议或审定的事项
	

	二
	[bookmark: _Hlk88551226]对学术水平做出评价的事项
	

	三
	提出咨询意见的事项
	

	四
	其他学术事项
	

	五
	[bookmark: _Hlk88551890]受理有关学术不端行为举报的事项
	


注：“项目数”为当年开展的相关事项总数目。

（二）事项清单
	序号
	类型
	名  称

	一
	审议或审定的事项
	1.

	
	
	2.

	
	
	3.

	二
	对学术水平做出评价的事项
	1.

	
	
	2.

	
	
	3.

	三
	提出咨询意见的事项
	1.

	
	
	2.

	
	
	3.

	四
	其他学术事项
	1.

	
	
	2.

	
	
	3.

	五
	受理有关学术不端行为举报的事项
	1.

	
	
	2.

	
	
	3.


注：本表填写当年开展的事项名称。事项名称应当能够概括反映该事项的核心内容。“事项名称”列可以根据工作实际加行。
三、评价与意见、建议
	[bookmark: _Hlk88554871]对学术分委员会所承担相关职责和学术事务的评价以及意见、建议：



注：本表字数控制在500字左右。
四、工作总结与下一年计划
	对学术分委员会运行及履行职责情况的总结，以及下一年度的主要工作计划：



注：本表字数控制在500字左右。
